重庆市合川区食用菌工厂化生产项目电缆、电线采购
                         补遗通知（四）
各潜在供应商：

现将“重庆市合川区食用菌工厂化生产项目电缆、电线采购” 补充通知如下：

1、本项目 第一篇比选公告 “四、比选有关说明”
“（六）响应文件递交开始时间：2025年11月27日9:00分（北京时间）。

（七）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5年11月27日9:30分（北京时间）。”

修改为：

“（六）响应文件递交开始时间：2025年11月28日14:00分（北京时间）。

（七）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5年11月28日14:30分（北京时间）。”
本项目 第二篇 项目技术需求 

“注：本次采购为单价采购，结算价以实际购买数量乘以中标单价进行结算。采购人提供的数量为暂定量，不作为结算量，以及结算依据。但供应商必须按此暂定量进行比选报价，提供响应承诺，否则作无效响应处理。” 

修改为

“注：1.本次采购为单价采购，结算价以实际购买数量乘以中标单价进行结算。采购人提供的数量为暂定量，不作为结算量，以及结算依据。但供应商必须按此暂定量进行比选报价，提供响应承诺，否则作无效响应处理。

2.本次采购供应商各单项单价报价可超过单价限价，但最高不得超过单价限价的30%，投标总报价不得超过总价最高限价，否则作无效响应处理。”

本项目第四篇 比选程序及方法、评审标准、无效响应和比选终止 第三无效响应

“（五）供应商的报价超过单价限价或最高限价的；但经评审委员会认定属于明显书写错误且不影响排序的算术性错误除外。”
修改为

“（五）供应商的报价超过总价最高限价的；但经评审委员会认定属于明显书写错误且不影响排序的算术性错误除外。”
注：本通知为招标文件组成部分，与招标文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若有不一致之处，以本通知为准。
招   标   人：重庆景旭实业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重庆复林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2025年  11  月 25 日
